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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獲中央核定補助預算計 9 億 7,421 萬餘元，預計辦理包租、代管兩方案之目標案件數共

5,640件（含後續擴充案件數），截至 113年底止，補助經費之執行數 3億 4,229萬餘元，已成功

媒合社宅案件數自第 1期之 595戶增至第 3期之 1,069戶（第 4期尚在執行中）。經查計畫辦理情

形，核有：1.都市發展局推行社宅包租代管計畫逾 7 年，成功媒合案件逾 9 成集中於市區，而非

市區之旗津區等 19 個行政區於 113 年度迭有租金補貼核定案件，確有租屋需求（表 1），惟相關

行政區或無成功媒合案件或案件數偏低，顯示媒合成效未臻普及，且潛藏大量空餘屋尚待發掘；

2.社宅包租代管業務由同一業者持續承辦多年，迄未依租屋服務事業認定及獎勵辦法對其辦理業

務評鑑作業，允宜參考其他市縣政府作法，並採顧客導向方式評鑑業者，以提升服務品質增加

民眾參與意願，俾達政策目標，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1.偏鄉地區媒合率偏低係因建物未具

合法性，致影響社會住宅包租代管之參與資格，後續將請業者多行銷、開發市轄內之低度使用

（閒置）住宅，並增加各行政區房東之參與意願，以符市轄內青年及弱勢租屋族群之租屋需

求；2.114 年度將參考內政部國土管理署及其他市縣政府之評鑑方式，辦理業者評鑑，以提升

業者之服務品質。 

（五） 為協助民眾安居辦理國宅貸款，未清償款項委由高雄銀行賡續列管

清理債權憑證，惟未建立定期稽核檢查機制，致債權憑證久未清理盤點，相關資

料間有錯漏，且遲未查調債務人財產所得，俾及時移送強制執行，不利保障債

權，亟待強化債權控管機制，以維機關權益。 

都市發展局為協助民眾購屋安居，透由高雄市住宅基金承辦國宅貸款業務，授予國宅承購

戶購屋貸款及利息補貼，並委託高雄銀行辦理國宅承購戶之貸款簽約、欠款催收及追償等事

項。對於承購戶積欠逾期貸款經移送強制執行法拍後，不足清償之款項即列為催收款，該基金

於催收款取得債權憑證後，經審酌難以回收者則轉銷為呆帳，續由高雄銀行持續列管追償欠款

及清理債權憑證。因該基金曾於以前

年度將催收款沖轉為呆帳 6億 5,940萬

餘元，截至 113年底止，帳列催收款項

已降至 3,391萬餘元。經查相關債權管

控情形，核有：1.都市發展局委由高

雄銀行持續列管清理債權憑證，惟未

建立定期稽核檢查機制，致該局存放

於高雄銀行之債權憑證及相關案卷資

圖 3  高雄銀行代管債權憑證之查調情形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提供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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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久未清理、盤點，且部分保管檔案及登載資料間有錯誤及缺漏情事，不利保全債權；2.歷年

雖均函請高雄銀行催收、清理保管之債權憑證，惟經請該行提供距 113年 11月底止之最近 2次

對債務人查調財產所得結果，僅 6 成餘之債權憑證能提供查調資料，且其中近 8 成之查調日間

隔逾 3年（圖 3），甚有部分案件已逾 16年之久，顯示債權追償作業未盡積極，且曾辦理 2次查

調作業之案件中，有 6 成以上案件之查調、清理期程間隔超逾 3 年，因久未追償債務人財產所

得狀況，難以確保債權，亟待就債權憑證之定期查調、清理及轉銷呆帳之債權管理，研謀控管

機制，以維護機關權益，經函請檢討改善。據復：將研擬建立定期查訪與盤點機制，訂定查訪

計畫及提高查調債務人財產所得清單頻率，以確保債權憑證控管，並檢討現行管理流程，進行

必要之調整，增設或強化稽核機制，以確保債權管理完整性，及資金收回作業順利進行。 

（六） 為減輕市民居住負擔，運用囤房稅財源辦理租金補貼業務，惟折減

社宅租金計畫未妥適衡酌補助標的之公平原則及相關補貼業務亦未訂定檢核機

制，且執行成效未如預期，影響居住正義政策之嘉惠範疇，允待檢討評估精進。 

市政府為減輕市民居住負擔，保障更多市民之居

住權益，於 111 年 5 月修正高雄市房屋稅徵收自治條

例，調整市轄非自住住宅之房屋稅稅率（下稱囤房

稅），都市發展局亦於同年 6 月訂定「111 年度增額租

金補貼實施計畫」，增額補貼家庭所得未符中央政府補

助條件之租屋需求者，惟執行成效欠佳，遂於 112 年 3

月底訂定「運用囤房稅辦理住宅及租金補貼計畫」（下

稱囤房稅補貼計畫），除原有增額租金補貼範疇外，又

增訂育兒租金補貼、折減社會住宅租金及首購族購屋

貸款利息補貼等分支計畫（圖 4），期減輕市民居住負

擔。經查囤房稅補貼計畫執行情形，核有：1.辦理折減社會住宅租金計畫未妥適衡酌補貼標的

之公平原則，因社會住宅承租戶之租金行情已低於市價，再給予租金折減優惠，恐有福利疊加

之虞，影響政策資源之分配效益，不利擴大造福市民；2.自辦增額租金補貼及首購族購屋貸款

利息補貼等計畫，雖訂有申請限制及違反者應繳回溢領款項等規定，惟未訂定具體檢核機制，

亦未參照中央之住宅補貼查核督導計畫，針對貸款利息補貼之核貸戶，每年定期查核有無違反

補貼要件，難以確保福利政策之有效執行；3.運用囤房稅辦理住宅及租金補貼計畫，然除育兒

租金補貼計畫之執行率達 94.59％外，其餘均未達 1 成，執行成效未如預期。又明定囤房稅為相

圖 4 囤房稅補貼計畫之分支計畫 

 
資料來源：整理自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網站資料。 


